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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政策的科研机构名单核定操作细则》
政策解读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等《关于“十四五”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和《关于“十四五”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的通知》，江苏省科学技术厅等5部门研究制定了《江苏省“十四五”期间享受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科研机构名单核定操作细则》（以下简称操作细则），有关政策解读如下：
问：请介绍下《操作细则》是在什么背景下出台的？
答：2021年4月15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十四五”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21〕23号），2021年4月20日，财政部、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1个部门印发了《关于“十四五”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关税〔2021〕24号），对“十四五”期间科研院所、科技类民办非企业、事业单位性质的社会研发机构（新型研发机构）享受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作了规定，明确要求省级科技主管部门应会同省级民政、财政、税务部门和社会研发机构所在地直属海关制定核定科研机构名单的具体细则。为贯彻落实国家要求，我们研究制定了《操作细则》，规定了相应的条件和程序。
问：《操作细则》的制定参考了哪些文件？
答：主要参考了《关于“十四五”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21〕23号）、《关于“十四五”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关税〔2021〕24号）、《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企业等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事业单位设立登记办法（试行）》（中央编办发〔2015〕132 号）、《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央编办发〔2014〕4 号）、《关于进一步完善全省科研事业单位机构设置审批的通知》（苏编办发（2014）14号）等文件。
问：《操作细则》的制定是什么样的过程？
答：在《操作细则》的制定过程中，我们深入学习相关政策文件、全面摸排全省社会研发机构情况，了解其数量、规模、人员、业务范围等现状，同时向省财政厅、省民政厅、省税务局、南京海关、省委编办、各设区市科技局、部分科研院所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单位征求意见，在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注重与以往做法和国家政策的衔接。
问：享受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科研机构主要包括哪些？
[bookmark: _Hlk76053113][bookmark: _Hlk76053149]答：主要包括省市级科研院所、已转制为企业或进入企业的主要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机构、省级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性质社会研发机构以及事业单位性质的社会研发机构（新型研发机构）。
问：享受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向谁申报？
答：省级、地市级科研院所向其举办（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转制院所向省科技厅申请；省级科技类民办非企业按属地化原则向所在设区市科技局申请；新型研发机构向设区市科技局申请。
问：申报需要报送哪些材料？
答：基本情况表、批复文件、法人证书、企业法人登记证书（转制院所提交）、管理制度（章程）以及近3年来从事的主要科研任务、成果等材料。
问：哪些变更需要及时报送？
答：科研机构的名称、经营范围、科研领域变更以及新设、合并、分立、撤销等情况。
问：科研机构发生变更，如何处理？
答：应在相关文件有效期限内及时将有关变更情况说明报送负责审核的部门；负责审核的部门按本细则规定的程序重新审核，并分批次集中向省科技厅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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